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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2）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

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5年09月15日（星期一）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5年09月15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09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5年09月1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09月15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麦积区中滩镇）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博书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 年09月09日（星期二）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80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 152,661,
357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37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145,645,652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865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69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7,015,705股，

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21%。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2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7,251,
393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的股份数量为235,688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69人，代表的股份数为7,015,705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721%。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姚佳律师、

乔诗璐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00,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8％；反对 53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5％；弃权126,2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0,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800％；反对

5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93％；弃权 126,2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07％。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8月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2.01《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07,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15％；反对 503,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9％；弃权150,4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7,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793％；反对

50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63％；弃权 150,4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44％。

表决结果
通过，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8月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1,990,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5％；反对 53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5％；弃权135,8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0,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76％；反对

5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93％；弃权 135,8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31％。

表决结果
通过，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1,990,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5％；反对 535,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5％；弃权135,8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0,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476％；反对

5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93％；弃权 135,8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31％。

表决结果
通过，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21,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11％；反对 504,

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弃权13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1,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06％；反对

504,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632％；弃权 13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62％。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8月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22,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13％；反对 50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1％；弃权135,2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2,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62％；反对
50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90％；弃权 135,2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48％。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2《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00,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71％；反对 52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3％；弃权135,2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90,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869％；反对

5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83％；弃权 135,2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48％。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1,969,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67％；反对 560,
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3％；弃权13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9,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566％；反对

56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27％；弃权 13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07％。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1,966,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48％；反对 560,
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3％；弃权13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6,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167％；反对

56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27％；弃权 13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7％。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5《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895,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35％；反对 561,
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2％；弃权13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4401％；反对

561,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492％；弃权 131,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07％。

表决结果

通过。与会股东高博书、刘亮、邵小军、周进军、张收福均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25,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6％；反对 49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8％；弃权136,7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5,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44％；反对

4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01％；弃权 136,7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55％。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7《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29,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63％；反对 49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8％；弃权132,72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19,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896％；反对

4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01％；弃权 132,726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04％。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8《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1,988,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3％；反对 538,
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5％；弃权13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78,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228％；反对

538,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210％；弃权 13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62％。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09《关于修订〈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1,995,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39％；反对 531,

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9％；弃权13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5,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193％；反对

531,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245％；弃权 13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62％。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10《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78,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80％；反对 4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3％；弃权85,02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6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70％；反对

49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04％；弃权85,02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25％。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8月 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077,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74％；反对 52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2％；弃权58,72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67,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446％；反对

5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55％；弃权58,72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99％。

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8月16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姚佳律师、乔诗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

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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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任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09月15日收到公司

非独立董事邵小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任报告，邵小军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申请辞任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邵小军先生未担任第五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其原

任职期间为2024年04月16日至2027年04月16日。邵小军先生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湖北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邵小军先生的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邵小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400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股份51万股，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邵小军先生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对其持有股份进行管理。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 09月 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会议选举邵小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时止。邵小军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为9人，董事会成员人数不低于法定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规定。

三、其他事项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于2025年09月15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公司不

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废止；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原监事侯亚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9,200股，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股份4万股，后续其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对其持有股份进

行管理。

四、备查文件

1、董事辞任报告；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5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邵小军先生：男，1987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大专学历；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众兴

菌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曾任公司设备保障部部长、公司党工企责部部长、子公司安徽众

兴行政副经理等职务。截至本公告日，邵小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400股，通过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51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邵小军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邵小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公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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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25-031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04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为截止 2025年 9月 9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

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4,986,35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14.177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
246,2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177%；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
共8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246,2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177%。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玉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长、职工代表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
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728,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313%；反对5,353,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957%；弃权1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73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42,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51.0612%；反对5,35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989%；弃权
15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4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2.1审议通过《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00,742,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380%；

反对5,34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39%；弃权140,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56,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847%；反对5,34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668%；弃权14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48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2审议通过《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745,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93%；

反对5,34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0%；弃权141,8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58,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079%；反对5,3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5313%；弃权1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60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3审议通过《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46,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15%；

反对5,44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02%；弃权140,8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660,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320%；反对5,4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4160%；弃权1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520%。

2.4审议通过《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41,6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90%；

反对5,44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22%；弃权142,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655,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858%；反对 5,44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516%；弃权14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626%。

2.5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担保管理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40,5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885%；

反对5,4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6%；弃权133,9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654,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2760%；反对 5,4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34%；弃权13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906%。

2.6审议通过《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00,751,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21%；

反对 5,3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85%；弃权 143,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64,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594%；反对5,3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4681%；弃权1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724%。

2.7审议通过《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0,682,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87%；

反对5,40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96%；弃权148,00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695,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468%；反对5,4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0372%；弃权1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6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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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任的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许立东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许立东先生申请辞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一职，辞去上述职务后，许立东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许立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许立东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许立东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立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许立东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

三、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许立东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2001 年7月至2020年3月，任职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历任高级技术主管、部门副主任、部

门主任，从事 ICT 产业规划、政策研究和监管支撑等工作；2020 年4月加入二六三网络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移动转售事业部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2021年 1月起任公司副总裁；

2021 年4月起任数字中国产业发展联盟副秘书长；2022年 1月起任中国通信学会信息通信

发展战略与政策委员会委员；2023 年 7月起任中国通信学会经济与管理创新委员会委员；
2023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

截至公告日，许立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0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
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亦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高环能”）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下属公司烟台十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十方”）拟与信达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金租”）进行合作，与其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租赁本金
金额为8,500万元，租赁期限8年。公司下属公司山高十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高十方”）以其依法持有的烟台十方 100%的股权及烟台市餐厨垃圾处理（BOT）项目特许
经营权及其项下收益权，以及收取全部餐厨废弃物处理补贴、餐厨废弃物处理费以及相关款
项的权利向信达金租提供质押。公司为烟台十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对外担保审批情况
2025年 4月 21日、2025年 5月 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自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含新设
立或收购的全资和控股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
保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新发生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65,500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5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2243416057
注册资本：350,524.8838万元人民币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任志强
营业期限：1996年12月28日至 2099年12月31日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街道天水中路3号第2单元26层001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金融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9.98%
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十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4075759089L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孟亚秋
营业期限：2013年8月1日至2038年8月1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大柳行镇南曲家村东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厨垃圾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饲料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非食用植物油加工;非食用植物油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高十方持股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11,272.38

5,796.63

5,475.75

2025年1月-6月（未经审计）

1,834.50

282.00

251.30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0,475.37

5,250.93

5,224.44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2,372.62

40.89

102.33

经查询，烟台十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签署保证及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融资租赁合同》
出租人：信达金租
承租人：烟台十方

租赁物：环保相关设备
融资总额：人民币8,500万元
租赁期限：8年
担保：山高环能为本合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烟台十方抵押环保相关设备，山

高十方质押其持有的烟台十方100%股权、及烟台十方在烟台市开展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
的特许经营权及其项下收益权，以及收取全部餐厨废弃物处理补贴、餐厨废弃物处理费以及
相关款项的权利；

2、《不可撤销的保证函》
出租人：信达金租
保证人：山高环能
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前息（如有）和租金（包括首期

租金以及首期租金以外的每期租金）、租赁风险抵押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如
有）、约定损失赔偿金（如有）、留购价款、其他应付款项。如遇租赁利率调整，主债权的数额以
调整后的数额为准。（2）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等费
用。（3）承租人所应向出租人承担的一切给付义务，以及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当履行的除前述
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本保证函出具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满三年时止。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若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变更后的全部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时止。

合同生效：自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本保证函生
效。

3、《质押合同》
质权人：信达金租
出质人：山高十方
质押担保范围：（1）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全部租前息（如有）和租金（包括

首期租金以及首期租金以外的每期租金）、租赁风险抵押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如有）、约定损失赔偿金（如有）、留购价款、其他应付款项。如遇租赁利率调整，主债权的数额
以调整后的数额为准。（2）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
等费用。（3）承租人所应向质权人承担的一切给付义务，以及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当履行的除

前述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出质标的：出质人依法持有的烟台十方100%的股权。
合同生效：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4、《质押合同》
质权人：信达金租
出质人1：山高十方
出质人2：烟台十方
（出质人1与出质人2可分别称为出质人1与出质人2，合称时则为出质人）
质押担保范围：（1）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全部租前息（如有）和租金（包括

首期租金以及首期租金以外的每期租金）、租赁风险抵押金、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如有）、约定损失赔偿金（如有）、留购价款、其他应付款项。如遇租赁利率调整，主债权的数额
以调整后的数额为准。（2）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
等费用。（3）承租人所应向质权人承担的一切给付义务，以及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当履行的除
前述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出质标的：出质人依据山高十方与烟台市城市管理局于2013年签署的《烟台市餐厨垃圾
处理、填埋气体资源化利用及膜覆盖(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而享有的在烟台市开展餐厨废
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特许经营权及其项下收益权，以及收取全部餐厨废弃物处理补贴、餐厨废
弃物处理费以及相关款项的权利。

合同生效：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上述协议尚未正式签署，主要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2,387.38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97.64%；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5,7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5.04%；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8.90%。上
述担保余额合计345,167.3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41.58%。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形。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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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